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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138 证券简称：盛泰集团 公告编号：2025-059
转债代码：111009 转债简称：盛泰转债

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利润
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1009

证券简称

盛泰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复牌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2025/6/5

复牌日

2025/6/6

● 调整前转股价格：10.61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10.56元/股
● 盛泰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5年6月6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409号）文件批复，并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 7,011,8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为70,118.00万元，并于 2022 年12月1日起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盛泰转债”，债券代码“111009”，“盛泰转债”存续期
限为6年，存续时间为自2022年11月7日至2028年11月6日，转股时间为2023
年5月11日至2028年11月6日。转股价为人民币10.90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自2023年6月19日起，“盛泰转债”转股价
格由10.90元/股调整为10.7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
露的《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自2024年6月5日起，“盛泰转债”转股价格
由10.70元/股调整为10.6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
的《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40）。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
除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余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5元
（含税）。2024年度公司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股。

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
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
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
6月 6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
定媒体披露的《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
告编号：2025-058）。

因“盛泰转债”已于2023年5月11日起进入转股期，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动，且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累计12,
085,600股，目前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鉴于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
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公司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 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总额进行相应调整，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05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红利29,891,297.43元（含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4年度

利润分配总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浙江盛

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在盛泰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综上，盛泰转债的转股价
格将进行调整，本次调整符合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与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约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
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

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根据调整公式“P1=P0-D”计算，此次调整前转股价P0为10.61元/股，因公司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属于差异化分红情形，每股派送现金股利D为 0.054
元/股（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因此计算出盛泰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P1为
10.56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6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盛泰转债自2025年5月29日至2025年6月5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停止转股，2025年6月6日（除息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5138 证券简称：盛泰集团 公告编号：2025-058
转债代码：111009 转债简称：盛泰转债

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5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6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13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12,085,600股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权益分派方案
2025年5月13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
购专户的股份余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5元（含税）。
2024年度公司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股。

如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
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
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盛泰转债”处于转股期，为保证公司本次
权益分派时总股本不发生变化，自 2025年 5月 29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间，

“盛泰转债”停止转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
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累计 12,085,600股，目前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鉴于回
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因此公司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为555,563,735股，扣除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公司回购专户中累计已回购
的股份12,085,600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为543,478,135股。

鉴于上述股本变动情况，公司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 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总额进行相应调整，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
司回购专户的股份余额为基数分配 2024年度利润。本次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总
额如下：

调整后实际利润分配总额=每股现金红利×（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数）=0.055×(555,563,
735-12,085,600)= 29,891,297.43元

2、本次差异化权益分派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

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本次仅进行现金

红利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公司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555,563,735
股，扣除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公司回购专户中累计已回购的股份12,085,600股，本
次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为543,478,135股。

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
摊薄调整后计算得出的每股现金红利，计算公式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本
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543,478,135×0.055）÷555,563,735≈0.054元/
股。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54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5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
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
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 自行发放对象
宁波盛泰纺织有限公司、伊藤忠卓越纤维(亚洲)有限公司、嵊州盛新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嵊州盛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
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
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
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
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
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055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
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
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49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
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港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
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
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
得税，即按照每股0.0495元进行派发。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非居民企业股东，由公司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7 年第 37 号）等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
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9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
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
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55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5-83262926
特此公告。

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9日（周四）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9日9:

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9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华一路125号国信金融大厦裙楼3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

会议（定期）决议召开。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纳沙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2、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代表股份数量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3、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代表股份数量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438

13

425

7,893,958,792

7,429,332,419

464,626,373

82.1224%

77.2888%

4.8336%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的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
次会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通过现场的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议案1.00：《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7,891,557,849股

比例

99.9696%

反对

股数

2,034,243股

比例

0.0258%

弃权

股数

366,700股

比例

0.0046%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19,817,785股

比例

99.7397%

反对

股数

2,034,243股

比例

0.2206%

弃权

股数

366,700股

比例

0.0398%

议案2.00：《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7,893,030,149股

比例

99.9882%

反对

股数

876,143股

比例

0.0111%

弃权

股数

52,500股

比例

0.0007%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21,290,085股

比例

99.8993%

反对

股数

876,143股

比例

0.0950%

弃权

股数

52,500股

比例

0.0057%

议案3.00：《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7,891,566,249股

比例

99.9697%

反对

股数

2,039,143股

比例

0.0258%

弃权

股数

353,400股

比例

0.0045%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19,826,185股

比例

99.7406%

反对

股数

2,039,143股

比例

0.2211%

弃权

股数

353,400股

比例

0.0383%

议案4.00：《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7,891,416,867股

比例

99.9678%

反对

股数

2,093,543股

比例

0.0265%

弃权

股数

448,382股

比例

0.0057%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19,676,803股

比例

99.7244%

反对

股数

2,093,543股

比例

0.2270%

弃权

股数

448,382股

比例

0.0486%

议案5.00：《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7,891,403,717股

比例

99.9676%

反对

股数

2,115,943股

比例

0.0268%

弃权

股数

439,132股

比例

0.0056%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19,663,653股

比例

99.7229%

反对

股数

2,115,943股

比例

0.2294%

弃权

股数

439,132股

比例

0.0476%

议案6.00：《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7,891,397,717股

比例

99.9676%

反对

股数

2,106,743股

比例

0.0267%

弃权

股数

454,332股

比例

0.0058%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19,657,653股

比例

99.7223%

反对

股数

2,106,743股

比例

0.2284%

弃权

股数

454,332股

比例

0.0493%

议案7.00：逐项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子议案7.01：《公司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市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关联交易》

在审议该子议案时，关联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3,223,114,384
股股份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669,634,465股

比例

99.9741%

反对

股数

1,099,543股

比例

0.0235%

弃权

股数

110,400股

比例

0.0024%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21,008,785股

比例

99.8688%

反对

股数

1,099,543股

比例

0.1192%

弃权

股数

110,400股

比例

0.0120%

子议案7.02：《公司与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在审议该子议案时，关联股东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所持有的2,136,997,867

股股份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5,755,771,382股

比例

99.9793%

反对

股数

1,074,443股

比例

0.0187%

弃权

股数

115,100股

比例

0.002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21,029,185股

比例

99.8710%

反对

股数

1,074,443股

比例

0.1165%

弃权

股数

115,100股

比例

0.0125%

子议案7.03：《公司与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在审议该子议案时，关联股东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1,611,627,

813股股份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6,281,140,454股

比例

99.9810%

反对

股数

975,143股

比例

0.0155%

弃权

股数

215,382股

比例

0.0034%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21,028,203股

比例

99.8709%

反对

股数

975,143股

比例

0.1057%

弃权

股数

215,382股

比例

0.0234%

子议案7.04：《公司与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7,892,689,867股

比例

99.9839%

反对

股数

1,053,543股

比例

0.0133%

弃权

股数

215,382股

比例

0.0027%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20,949,803股

比例

99.8624%

反对

股数

1,053,543股

比例

0.1142%

弃权

股数

215,382股

比例

0.0234%

子议案7.05：《公司与其他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在审议该子议案时，关联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

司、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合计所持有的
7,258,124,681股股份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663,228,553股

比例

99.8153%

反对

股数

992,743股

比例

0.1494%

弃权

股数

234,832股

比例

0.0353%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663,228,553股

比例

99.8153%

反对

股数

992,743股

比例

0.1494%

弃权

股数

234,832股

比例

0.0353%

议案8.00：《关于公司2025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7,892,795,567股

比例

99.9853%

反对

股数

954,643股

比例

0.0121%

弃权

股数

208,582股

比例

0.0026%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21,055,503股

比例

99.8739%

反对

股数

954,643股

比例

0.1035%

弃权

股数

208,582股

比例

0.0226%

议案9.00：《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7,890,801,317股

比例

99.9600%

反对

股数

1,736,425股

比例

0.0220%

弃权

股数

1,421,050股

比例

0.018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19,061,253股

比例

99.6576%

反对

股数

1,736,425股

比例

0.1883%

弃权

股数

1,421,050股

比例

0.1541%

议案10.00：《关于国信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2025年度为其全资子公司
常规性业务提供担保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7,892,709,217股

比例

99.9842%

反对

股数

1,047,943股

比例

0.0133%

弃权

股数

201,632股

比例

0.0026%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20,969,153股

比例

99.8645%

反对

股数

1,047,943股

比例

0.1136%

弃权

股数

201,632股

比例

0.021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敖华芳、郑晓欣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2736 证券简称：国信证券 公告编号：2025-037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为20,437,500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55%。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为3,718,739,060股。

2.本次回购注销涉及47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3.36
元/股，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3.4元/股。

3.截至2025年5月29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注销手续。

一、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2023年9月20日，公司召开九届五次董事会和九届五次监事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
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就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
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3年9月21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独
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
委托，独立董事李要合先生作为征集人就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三）公司内部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期自2023年9月21日至2023
年9月30日。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提
出的异议，并于 2023年 10月 12日对外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3-072）。

（四）2023年 10月 16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五）2023 年 10 月 17 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关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
告编号：2023-073）。

（六）2023年10月16日，公司召开九届六次董事会和九届六次监事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
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为2023年10
月 16日，同意公司向 230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11,856万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
价格为3.66元/股。独立董事已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
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根据实际情况，公司向229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11,
846万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为 3.66元/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于 2023
年12月1日上市。

（七）2024年1月16日，公司召开九届十次董事会和九届十次监事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中，有5名激励对象离职，13名激励对象退居二线，1名激励对象退休，4名激
励对象因职务变更退出中层管理岗位已不符合激励条件，1名激励对象因职务调
整需调减授予数量，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940.6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5%。公司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
销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意见。2024年2月2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八）2024年8月1日，公司召开九届十五次董事会和九届十五次监事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该议案已经公司全体独
立董事同意并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对预留授予的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董事会确定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
予日为2024年8月1日，同意公司向38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836.40万股限制性股
票，预留授予价格为3.40元/股。独立董事已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
对预留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于2024年
8月26日上市。

（九）2024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九届二十次董事会和九届十九次监事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201名激励对象符合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同意为201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3,136.80万股限制
性股票解除限售。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解除限售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意见。

（十）2025年2月21日，公司召开九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和九届二十次监事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部
分人员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15名激励对象符合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同意为15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
1,052万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解除限售事项进行核查并发
表了意见。

（十一）2025年4月23日，公司召开九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和九届二十三次监事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有14名激励对象离职，22名激励对象退居二线，3名激励
对象退休，3名激励对象受证监局行政处罚已不符合激励条件，5名激励对象因职
务调整等需调减授予数量。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2,
043.7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5%。公司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
项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意见。2025年5月15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情况

（一）回购原因及回购数量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十三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

的处理”中相关规定：
1.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但仍在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工作，公司有权对其

已获授限制性股票进行调整。激励对象发生升职情形的，公司有权根据激励股数
的分配原则向升职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发生降职情形的，降
职后仍符合参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标准的，其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受影
响，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按其新任岗位所对应的标准进行调整，所调减的
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按授予价格（或调整后的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进行回购；激励对象降职后不符合参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标准的，根据其降职
前在相应业绩考核年份的任职时限比例（相应年度任职月份/12）将对应权益纳入
本计划考核体系，并按既定程序实施解锁考核。剩余所有(包括以后年度)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再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或调整后的授予价格）加上
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

2.激励对象内退（包括退居二线），根据其退居二线前在相应业绩考核年份的
任职时限比例（相应年度任职月份/12）将对应权益纳入本计划考核体系，并按既定
程序实施解锁考核。剩余所有(包括以后年度)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再解除限
售，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或调整后的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进行回
购。

3.激励对象离职的，包括主动辞职、因公司裁员而离职、合同到期不再续约、因
个人过错被公司解聘、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等情形，自离职之日起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回购价格
为授予价格或调整后的授予价格。个人过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行为：违反了与公
司或其关联公司签订的雇佣合同、保密协议、竞业禁止协议或任何其他类似协议；
违反了居住国家的法律，导致刑事犯罪或其他影响履职的恶劣情况等。

4.激励对象按照国家法规及公司规定正常退休，遵守保密义务且未出现任何
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根据其退休前在相应业绩考核年份的任职时限比例（相应
年度任职月份/12）将对应权益纳入本计划考核体系，并按既定程序实施解锁考
核。剩余所有(包括以后年度)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再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
授予价格（或调整后的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有14名激励对象离职，22名
激励对象退居二线，3名激励对象退休，3名激励对象受证监局行政处罚已不符合
激励条件，5名激励对象因职务调整需调减授予数量。根据公司本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拟对上述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2,043.75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其中
1,315万股按授予价格进行回购，728.75万股按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进
行回购。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2,043.75万股，占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授予
总数（129,600,000 股）的 15.77%，占公司目前股本总数（3,739,176,560 股）的
0.55%。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为1,860.95万股，预留授予部分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82.80万股。

（二）回购价格
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的授予价格为 3.66元/股，预留授予部

分的授予价格为3.40元/股。自激励对象获授公司限制性股票之日起至董事会审
议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期间，公司未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票拆细、
配股、缩股等事项，仅于2024年5月30日实施了2023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
每10股现金分红3元（含税）。故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中，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价格需进行调整，调整后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3.36元/
股，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仍为3.4元/股。

（三）回购资金来源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8,743,120元（不含利息及代扣税

金），均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四）本次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进行了

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5]ZB11408号验资报告。
截至2025年5月29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毕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3,739,176,560股减少为

3,718,739,060股。

股份类别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其中：高管锁定股

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421,067,037

12,061,450

333,475,587

75,530,000

3,318,109,523

3,739,176,560

比例

11.26%

0.32%

8.92%

2.02%

88.74%

100.00%

本 次 增 减 变 动
（+、-）

-20,437,500

-20,437,500

-20,437,50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400,629,537

12,061,450

333,475,587

55,092,500

3,318,109,523

3,718,739,060

比例

10.77%

0.32%

8.97%

1.48%

89.23%

100.00%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
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

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责。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
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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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经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与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商基金”）协商一致，自2025年5月30日起民商基金终止代理销
售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包括基金的认购、申购、定投、转换等业务。

已通过民商基金持有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的投资者，如投资者在2025年6月
4日之前未作处理的，本基金管理人将统一为投资者开立直销账户并将基金份额调
整至本基金管理人直销渠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后续投资者需补充完善相关
资料后，方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渠道办理上述基金份额的查询、赎回、转换等相
关业务。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本基金管理人对于本公告享有解释权。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
客服电话：400-6135-888（免长途费）
网址：www.ge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投资者投
资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
律文件。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30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终止民商基金销售(上海)
有限公司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销售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将于2025年05月31日届满。鉴于相关换届工作尚在筹
备中，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相关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将延期换
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在公司换届选举工作完成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及其各专门委员会、第二届监事会以及
高级管理人员将依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继续履行各自的职责和

义务。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公司将积极推进并尽快完成相

关换届选举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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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上海宏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5月29日

收到董事朱桂娣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朱桂娣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董事职务。辞职后，朱桂娣女士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书面辞职报告递交日，朱桂娣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海宏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朱桂娣女士的辞职不会
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不会

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及时补选董事。

公司董事会对朱桂娣女士为公司所做的各项工作及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备查文件
书面辞职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宏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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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宏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